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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参与学院工作的积极性，全面提升学院管理水平，按照公平公正、按劳计酬的原则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，特拟定本办法。
1、 关于岗位教学工作量的减免
    1、学院院长、副院长每年减免教学工作量150个课时 ；院长助理（教学、科研助理）、系主任每年减免教学工作量120个课时；系副主任每年减免教学工作量90个课时；教研室主任每年减免教学工作量30个课时。
2、由专任教师兼任的纪委委员，每年减免教学工作量30个课时；兼任组织员每年减免或补贴30个课时工作量；由专任教师兼任的党支部书记，视工作实绩，每年减免或补贴教学工作量15-50个课时。
二、关于有关岗位和工作的津补贴的发放
1、学院分工会主席、院本科生教学科科长、学院团委书记等绩效分值各上浮2分。
2、与学院目标责任和考核相关的学科建设、专业建设，学术会议等劳务费的核发，可根据工作量情况酌情发放，每个学期经党政联席会集中讨论决定，原则上劳务费按300元/每人.每天标准计发，不满1天按200元/人标准计发。
3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的津补贴发放，针对获奖的集体或个人，学院将按照学校奖励金额1:1予以配套奖励。
4、因工作需要暑期加班的，按实际加班天数以100元/天.人的标准核发，严禁安排学生替班，一经发现将取消或收回加班费。
5、对学院事业发展和校园安定，作出突出贡献者，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可给予特别嘉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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